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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学技术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附件1
重庆市科学技术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描述
	实施
机关
	违反法律条款
	处罚法律条款
	违法
情节
	适用条件（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和实际后果等）
	处罚对象
	处罚
种类
	裁量
阶次
	裁量标准
	备注

	1
	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科技成果转化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技术经纪人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政策支持和奖励的
	市科技局
	《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五十八条
	《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五十八条：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科技成果转化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技术经纪人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政策支持和奖励的，由政府主管部门依照管理职责责令改正，取消该政策支持和奖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轻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尚未对政策支持和奖励造成影响。
	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政策支持和奖励的科技成果转化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技术经纪人
	罚款
	免予
处罚
	责令改正，免予处罚。
	

	
	
	
	
	
	较轻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危害后果轻微。
	
	
	减轻
	责令改正，取消该政策支持和奖励，处以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危害后果轻微。
	
	
	从轻
	责令改正，取消该政策支持和奖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点二倍（含）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有违法所得，危害后果严重。
	
	
	从轻
	责令改正，取消该政策支持和奖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三点八倍（含）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
	从事实验动物生产的单位和个人，未根据遗传学、寄生虫学、微生物学、营养学和饲育环境设施等有关标准，定期对实验动物进行质量检测，并对各项作业过程和检测数据作 好完整、准确的记录。
	市科技局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七条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的，由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定期开展实验动物质量检测工作，但各项作业过程和检测数据记录不完整，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未根据遗传学、寄生虫学、微生物学、营养学和饲育环境设施等有关标准，定期对实验动物进行质量检测，并对各项作业过程和检测数据作好完整、准确的记录的从事实验动物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罚款
	减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定期开展实验动物质量检测工作，且减轻或消除危害后果的。
	
	
	从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含）以上三千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开展实验动物质量检测工作且危害后果严重的，或伪造各项作业过程和检测数据记录的。
	
	
	从重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七千三百元（含）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
	实验动物生产的环境设施不符合相应等级实验动物标准要求。
	市科技局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的，由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实验动物生产间环境技术指标3项以内（含3项）不达标的。
	实验动物生产的环境设施不 符合相应等级实验动物标准要求的生产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罚款
	减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实验动物生产间环境技术指标3项以上，5项以内（含5项）不达标的。
	
	
	从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含）以上三千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实验动物生产间环境技术指标全部不达标的。
	
	
	从重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七千三百元（含）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4
	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实验动物，未按照相应的标准，在不同的环境设施中分别管理，或未使用合格的饲料、笼具、垫料等用品。
	市科技局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的，由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未使用合格的饲料、笼具、垫料等用品的。
	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的实验动物，未按照相应的标准，在不同的环境设施中分别管理，或未使用合格的饲料、笼具、垫料等用品的生产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罚款
	减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将相同等级但不同品种的实验动物在同一个饲养间中共同管理的。
	
	
	从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含）以上三千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将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在相同的环境设施中共同管理的。
	
	
	从重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七千三百元（含）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5
	生产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供应或者出售实验动物，未按 照要求提供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书。
	市科技局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的，由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未向购买实验动物的单位及个人提供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书。
	供应或者出售实验动物，未按照要求提供实验动物质量合 格证书的生产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罚款
	减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 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提供的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书与实际供应或者出售的实验动物不一致的。
	
	
	从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含）以上三千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提供虚假或伪造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书的。
	
	
	从重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七千三百元（含）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6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上岗。
	市科技局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的，由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未经培训上岗的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数量在2人以内（含2人）的。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上岗的生产实验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罚款
	减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经培训上岗的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数量在2人以上，5人以内（含5人）的。
	
	
	从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含）以上三千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经培训上岗的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数量在5人以上的。
	
	
	从重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七千三百元（含）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7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未采取预防 措施，保证从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未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未每年组织从业人员在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身体检查；未及时调换不宜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
	市科技局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重庆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存在2项以内（含2项）违法情况，且危害后果轻微的。
	未采取预防措施，保证从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未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未每年组织从业人员在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身体检查；未及时调换不宜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的单位。
	罚款
	减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存在2项以内（含2项）违法情况，且减轻或消除危害后果的。
	
	
	从轻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一千元（含）以上三千七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存在3项及3项以上违法情况，或危害后果严重的。
	
	
	从重
	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处以七千三百元（含）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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